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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產繼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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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繼承流程



5

遺產繼承流程(除戶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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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之金融遺產申請資格及地點

項   目 內     容

申請資格 遺囑執行人、繼承人、遺產管理人

服務據點 1.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所屬分局、
稽徵所、服務處

2.六都地方稅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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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之金融遺產應攜帶文件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或居留證)

被繼承人除戶資料或死亡證明書正本

與被繼承人關係證明文件

繼承人：身分證明文件、繼承系統表

遺產管理人：法院選任裁定及確定證明書正本及影本

遺囑執行人：遺囑正本及影本

（稽徵機關核對後發還正本，影本留存備查）

委託代理人申請需檢附委任書或授權書正本及代理人身分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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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之金融遺產種類

存款

基金

上市(櫃)、興櫃有價證券

短期票券

期貨

人身保險：僅提供被繼承人於死亡日為要保人，且
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之投保

保管箱

金融機構貸款及信用卡債務



9

查詢金融遺產之資料來源

受理查詢機構

九大機構 彙總傳輸作業單位 會員機構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銀行等 38 家 38
郵局 1家 1
專營電子支付機構等 9家 9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投信投顧公司等 55 家 55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公司等 22 家 22

台灣期貨交易所 台灣期貨交易所 1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 1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1

中華民國證券商同業公會 證券商等 27 家 27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
信用合作社等 10 家 10
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南區聯
合資訊處理中心 1家

13

全國農業金庫
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家 176
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 1家 135

合計 168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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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之金融遺產回復窗口

由被繼承人死亡時戶籍地所轄國稅局統一回
復。

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或其他電子憑證，於
「金融遺產電子資料申報服務專區」自行查
詢及下載金融遺產資料(下載期間為「申請後
30 個工作日」起 90天內，超過後，請再次
申請)。

由戶籍地國稅局以掛號郵件回復申請人或代
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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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產稅審查案件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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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審查案件統計表

 案件類別 櫃檯化案件 一般案件 合計

年度 免稅案件 補稅案件 免稅案件 補稅案件

108 35,753 849 468 858 37,928

109 34,892 894 518 876 37,180

110 36,272 1,024 576 937 38,809

案件類別 櫃檯化案件 一般案件 合計

年度 免稅案件 補稅案件 免稅案件 補稅案件

108 163 18 7 18 206

109 196 29 4 24 253

110 218 20 2 28 268

遺囑執行人申報案件



13

遺產稅審查案件統計表

案件類別 櫃檯化案件 一般案件 合計

年度 免稅案件 補稅案件 免稅案件 補稅案件

108 252 1 8 1 262

109 224 1 7 3 235

110 227 2 7 0 236

遺產管理人申報案件

遺產管理人為機關圑體案件： 108 年度 148 件、 109 年度
151 件及 110 年度 10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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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死亡綜所稅申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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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主體－納稅義務人

一、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簡稱居住者

 以結算申報方式完稅為原則。（所 71）

二、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簡稱非居住者

 以就源扣繳方式完稅為原則（所 73）

※所謂居住者

1. 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在境內。

2. 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內 （ 1月 1日

～ 12 月 31 日）在境內合計居留滿 183天者。

※所謂非居住者：

係指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非居住者若取得我國境內來
源所得，不適用結算申報之規定，應於所得發生時責成扣繳義
務人就源扣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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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主體－納稅義務人

自 102 年 1 月 1日起，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有戶籍，且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會認定為居住者：（台財稅字第
10104610410 號）

1.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天。

2.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在 1天以上
未滿 31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中華民國境內。（如勞、健保
、配偶與未成年子女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經
營事業、執行業務、受僱提供勞務或擔任董事、監察人、經濟
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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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申報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年度中死亡，其死亡及以前年度依本
法規定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除依第 71條規定免辦結算申報者外，
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遺產管理人於死亡人死亡之日起 3個
月內，依本法之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並就其遺產範圍內代負一切
有關申報納稅之義務。但遺有配偶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者
，仍應由其配偶依第 71條之規定，合併辦理結算申報納稅。(所
71條之 1)

個人於年度進行中因死亡或離境，依第 71條之 1規定辦理綜合所
得稅結算申報者，其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減除，應分別按該年
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例
，換算減除。(所 17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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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申報

第 71條之 1第 1 項規定之申報期限，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遺產
管理人，如有特殊情形，得於結算申報期限屆滿前，報經稽徵機
關核准延長其申報期限。但最遲不得超過遺產稅之申報期限。(所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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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辦申報

個人於年度中死亡或於年度中廢止在中華民國境內居所或住所離
境者，除依法由配偶合併申報課稅或由符合規定之納稅義務人列
為受扶養親屬者外，其應申報課稅之所得，如不超過當年度規定
之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按本法第 17條之 1規定換算後之合計數
者，依本法第 71條第 3 項規定，免辦結算申報。但申請退還扣繳
稅款及本法第 15條第 4 項規定之可抵減稅額，或依本法第 15條
第 5 項規定課稅者，仍應辦理結算申報。(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57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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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費

個人於年度進行中因死亡或離境，依所得稅法第 71條之 1第 1 項
本文或第 2 項本文規定辦理死亡或離境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其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減除，應依同法第 17條之 1規定，分
別按該年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日數，占全年日數
之比例，換算減除；其於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條第 1 項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 3條第 1 項規定時，其死亡或離境年度每人基本
生活所需之費用，亦應按該年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日數，占全年日數之比例換算。(財政部 107.3.20 台財稅字第
1060472058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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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活費案例
項目 納稅者及配偶、 2名大

學子女計 4人）

基本生活費總額（每人 19.2萬元× 4 人） 76.8萬元

免稅額（每人 8.8萬元×申報戶人數） 35.2萬元

標準或列舉扣除額（擇一） （標準） 24萬元

特別扣除額

儲蓄投資 1萬元

身心障礙

教育學費 5萬元

幼兒學前

長期照顧

免稅額及扣除額合計數 65.2萬元

得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之基本生活費差
額

11.6萬元（ 76.8萬
元- 65.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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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取得被繼承人死亡當年度所得資料
一、每年 4/28始提供上年度所得查調〈由配偶或列為受扶養親屬

於隔年合併辦理結算申報者〉
請攜帶被繼承人除戶證明或死亡證明書、申請人身分證正本(
須為配偶或繼承人)、如委託代理申請，除上述資料外，再檢
附代理人身分證正本、委任書或授權書，向國稅局所屬分局
、稽徵所申請。申請人如為遺產管理人須檢附法院選任公文
、遺囑執行人須檢附遺囑正本及身分證正本。

二、依所得稅法第 71條之 1規定死亡之日起 3個月內，辦理結算
申報，由於扣繳單位係於隔年 1月底前向稽徵機關申報上年
度扣(免)繳憑單等資料，稽徵機關無資料可供提供，遺囑執
行人可向各扣繳單位蒐集資料。例如被繼承人於 8月 15 日死
亡，於 11 月 15 日前須辦理結算申報，遺囑執行人可參考以
前年度所得資料清單及所遺財產資料(金融機構存款、投資…
…等)，向各扣繳單位蒐集資料並辦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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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報最有利-依被繼承人死亡當年度所得高低決定

案例一
被繼承人甲君 62歲( 110 年 6月 30 日歿，無配偶)，生前每月有
薪資收入 20萬元，遺有已成年子，其子年所得 200萬元(育有 2
子)，選擇單獨申報較有利，繼承人須於死亡日後 3個月辦理結算
申報
自己申報計算
110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120萬元( 20萬× 6 個月)- 20萬元(薪資特別扣除額)= 100萬元
綜合所得總額      1,000,000元
減：免稅額           43,638元( 88,000元× 181/365)
減：標準扣除額       59,596元( 120,000元× 181/365)
減：基本生活費差額        0元( 192,000元× 181/365-
43,638-59,596)
綜合所得淨額        896,766元 
應納稅額             69,811元( 896,766元× 12%-3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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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報最有利-依被繼承人死亡當年度所得高低決定
其子申報計算
綜合所得總額      2,000,000元
減：免稅額          352,000元( 88,000元× 4)
減：標準扣除額      240,000元
減：基本生活費差額  176,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      1,232,000元 
應納稅額            110,040元( 1,232,000元× 12%-37,800元 )
合併申報計算
綜合所得總額      3,000,000元
減：免稅額          440,000元( 88,000元× 5)
減：標準扣除額      240,000元
減：基本生活費差額  280,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      2,040,000元 
應納稅額            273,400元( 2,040,000元× 20%-134,600元)

應納稅額 ( 69,811元+ 110,040元)< 273,400 元  單獨申報較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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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報最有利-依被繼承人死亡當年度所得高低決定

案例二
被繼承人甲君 62歲( 110 年 6月 30 日歿)，生前每月有薪資收入 20萬
元，遺有配偶(家管)及已成年子女，被繼承人 110 年度所得由配偶(納
稅義務人)於 111 年 5月合併辦理申報。
申報計算
110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

120萬元( 20萬元× 6 個月)- 20萬元(薪資特別扣除額)= 100萬元
綜合所得總額     1,000,000元

減：免稅額         176,000元( 88,000元× 2)
減：標準扣除額     240,000元
綜合所得淨額       584,000元 

應納稅額            32,280元( 584,000元× 12%-3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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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申報最有利-依被繼承人死亡當年度所得高低決定

案例三
被繼承人甲君 72歲( 110 年 10 月 15 日歿)，死亡當年度股利所得
8萬元，遺有配偶（没有所得）及已成年子，其子已婚(育有 2子
)，因被繼承人所得低於免稅額，故被繼承人及其配偶均由其子列
為扶養親屬，被繼承人 110 年度所得由其子於 111 年 5月合併辦
理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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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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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租稅主體

依序為遺囑執行人、繼承人或受遺贈人、遺產管理人。

一、有遺囑執行人者，為遺囑執行人。
二、無遺囑執行人者，為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三、無遺囑執行人及繼承人者，為依法選定之遺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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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範圍－租稅客體

遺產稅之課徵對象（遺 1）─屬人兼採屬地主義
屬人主義：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遺

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外之全部遺產，課徵遺產稅。
屬地主義：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及非中華

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內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之遺產課徵遺產稅。



30

經常居住之定義（遺 4III)

所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係指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

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前 2 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或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有居所，且死亡事實或贈與行為發生
前 2 年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合計逾 365天者。

所謂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係指不合上開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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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估價原則

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之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或贈與人贈與時之
時價為準。（遺 10 ）

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之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
亡日之時價為準。（遺 10I）
所稱時價規定如下：

土地以公告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

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

其他財產時價之估定，本法未規定者，由財政部定之

遺產土地訂有三七五租約者，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77條規定（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7條第 2 項），按公告現值三分之一予以減除
後辦理估價。(財政部 67/08/02 台財稅第 35163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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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估價原則

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應以死亡時之時價併入遺產總額課稅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內贈與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五條
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者，其價值之計算，參照同
法第十條規定，應以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時價為準。(財政部
830727 台財稅第 831602988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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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
 1. 上市、上櫃或興櫃：依繼承開始日該項上市或上櫃有價證券
之收盤價或興櫃股票之當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
 2.當日無買賣價格者，依繼承開始日前最後 1日該項上市或上
櫃有價證券之收盤價或興櫃股票之加權平均成交價估定之，其價
格有劇烈變動者，則依其繼承開始日前 1 個月內該項上市或上櫃
有價證券各日收盤價或興櫃股票各日加權平均成交價之平均價格
估定之。

遺產估價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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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估價原則

3.初次上市或上櫃者，或登錄為興櫃股票者，於其契約經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同意後至開始櫃檯買賣前，應依該項證券之承銷價格
或主辦輔導推薦證券商認購之價格估定之。
※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 3規定情形
外，應以繼承開始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依規定調整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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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估價原則

遺產或贈與財產中未上市、櫃且非興櫃公司股票其公司未分配盈
餘之計算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核算未上市、未上櫃且
非興櫃公司股票之資產淨值時，對於公司未分配盈餘之計算，依
本部 70年 1212 月 30 日台財稅第 40833號函釋規定，應以經稽徵
機關核定者為準。公司資產淨值即股東權益，而未分配盈餘屬股
東權益項目之一，且歷年均經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規定審查，有
關該等公司繼承日或贈與日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數之計算，其屬
繼承日或贈與日之上一年度起算前 5 年內者，以依所得稅法核定
之各該年度未分配盈餘數為準，如有部分年度之未分配盈餘尚未
核定致無法確定時，以各該年度帳載未分配盈餘數為準；其屬繼
承日或贈與日之上一年度往前推算第 6 年及以前年度之未分配盈
餘，則以該第 6 年公司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數為準。 (財政部
990615 台財稅字第 0990012680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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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估價原則

未分配盈餘之計算應以稽徵機關核定者為準且不能扣除綜合所得
稅 
核算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條第 1 項所謂之資產淨值時，
對於公司未分配盈餘之計算，應以經稽徵機關核定者為準。且公
司未分配盈餘未實際配發股東前，並不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問題
，故於計算公司未分配盈餘時，不能先行扣除個人綜合所得稅。 
(財政部 701230 台財稅第 40833號函)

案例：
資產負債表
淨值計算表

 

file:///C:/Users/nb00061/Desktop/%E5%BE%8B%E5%B8%AB%E5%85%AC%E6%9C%83%E7%B0%A1%E5%A0%B1%E8%B3%87%E6%96%99/312/%E8%B3%87%E7%94%A2%E8%B2%A0%E5%82%B5%E8%A1%A8.pdf
file:///C:/Users/nb00061/Desktop/%E5%BE%8B%E5%B8%AB%E5%85%AC%E6%9C%83%E7%B0%A1%E5%A0%B1%E8%B3%87%E6%96%99/312/0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6%B7%A8%E5%80%BC%E8%A8%88%E7%AE%97%E8%A1%A8.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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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課稅範圍

遺產包括被繼承人死亡時所遺留之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
產價值之權利。例外之情形：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
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法納稅(擬
制遺產)
  1. 被繼承人之配偶。
  2. 被繼承人依民法第 1138條及 1140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
  3. 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
民法 1138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1.直系血親卑親屬。 2.父母。 3.兄弟姊妹。 4.祖父母。
民法 1140
第 11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於繼承開始前死亡或喪失
繼承權者，由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代位繼承其應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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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案例

被繼承人陳君於 103 年 5月 18 日死亡，原經核定不計入遺產總

額 253,000元，遺產總額 191,372,060元，遺產淨額 53,731,474

元，扣抵贈與稅額及利息 884,209元，應納稅額 4,488,938元。

嗣因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判決確認鄭君（即被繼承人陳君之二房）

為被繼承人陳君之合法配偶，並於 106 年 3月 1日判決確定，原

查爰將查獲漏報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鄭君財產

124,188,574元註銷，併計被繼承人遺產總額課稅，乃更正核定

被繼承人遺產總額 315,560,634元，遺產淨額 177,920,048元，

扣抵贈與稅額及利息 493,5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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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土地案例

被繼承人於生前與其姊簽訂土地信託契約書，將其所有 5筆農地

之所有權移轉予其姊管理處分該信託財產(土地)所有權，被繼承

人本人爲受益人及信託關係消滅時之信託財產之歸屬人，並以信

託爲原因移轉登記予其姊，截至被繼承人死亡時，該等信託土地

仍以其姊名義登記爲信託財產所有權人，被繼承人對系爭信託土

地於其死亡時係遺有未受領之信託利益之「權利」遺產標的，非

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6 款前段所規定之「遺產中」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之「土地」遺產標的

，應無自遺產總額中扣除該土地全數免徵遺產稅規定之適用，原

查否准申請人等列報農業用地扣除額 11,352,000元並無違誤，應

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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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證明用途財產仍應列入遺產課稅

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出售財產或提領
存款，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價金或存款不能證明其用途者，
該項借款、價金或存款，仍應列入遺產課稅（遺細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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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項目（即免稅項目）

一、遺贈人、受遺贈人或繼承人捐贈各級政府及公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關之財產、捐贈公有事業機構或全部公股之公營
事業之財產或捐贈於被繼承人死亡時，已依法登記設立為財團
法人組織且符合行政院規定標準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宗教團體及祭祀公業之財產。

二、遺產中有關文化、歷史、美術之圖書、物品、經繼承人向主管
機關聲明登記者。但繼承人將此項圖書、物品轉讓時，仍須自
動申報補稅。

三、被繼承人

1. 自己創作之著作權、發明專利權及藝術品。

2.日常生活器具 89萬以下之部分。

    職業上工具 50萬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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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項目（即免稅項目）

四、依法禁止或限制採伐之森林。但解禁後仍須自動申報補稅。

五、約定於被繼承人死亡時，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
、軍、公教人員、勞工或農民保險之保險金額及互助金。(應
申報不計入遺產總額)

實務上死亡人壽保險金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案例及其參
考特徵：帶病、躉繳、高齡、鉅額、舉債、短期、密集、已
繳保險費高於保險金額（財政部 1020118 台財稅字第
10200501712號函)

六、被繼承人死亡前五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者免稅（為避
免重複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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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入遺產總額之項目（即免稅項目）

七、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經辦理登記或
確有證明者。

八、遺產中經政府闢為公眾通行道路之土地或其他無償供公眾通
行之道路土地，經主管機關證明者。

九、被繼承人之債權及其他請求權不能收取或行使確有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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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免稅額

被繼承人本人 1,333 萬元；
軍警公教人員因執行職務死亡，且出據證明者 2,666 萬元。
無論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或經
常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民國國民，均得
自遺產總額中減除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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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一、被繼承人之
1.配偶：可扣除 493萬元

2.直系血親卑親屬：第一順序繼承人

(1)20歲以上：可扣除 50萬元

(2)未滿 20歲者：每年加扣 50萬元

但親等近者拋棄繼承由次親等卑親屬繼承者，扣除之數額以
拋棄繼承前原得扣除之數額為限。

3.父母－第二順序繼承人：可扣除 123萬元
4.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被繼承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及父
母（即上述 1 、 2 及 3所定之人）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 3 
條規定之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或精神衛生法第 5第 2 項規
定之病人，每人得再加扣 61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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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對象 扣除金額

配偶 493萬元

直系血親卑親屬 50萬元

父母 123萬元

身心障礙扣除額
(重度以上)

61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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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對象 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

條件 領有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第 5條規定
之重度以上身心障
礙證明者

符合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之嚴重
病人

文件 主管機關核發之重
度以上身心障礙證
明

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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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5.兄弟姐妹－第三順序繼承人：基本上每人扣除 50萬元
  (1) 受被繼承人扶養
  (2) 被繼承人之兄弟姐妹必須為未成年，或已成年因在校或因

身心障礙，或因無謀生能力受被繼承人扶養者。其兄弟姐
妹有未成年者，得按其年齡距屆滿成年之年數，每年加扣

50萬元。
6.祖父母－第四順序繼承人：基本上每人扣除 50萬元
限制條件
  (1) 受被繼承人扶養

  (2) 年滿 60 歲或未滿 60 歲而無謀生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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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二、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
遺贈人承受者，扣除全數。

違規使用者：補徵應納遺產稅。

例外：死亡、土地因被徵收或依法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免予
補徵應納遺產稅。

三、被繼承人死亡前六年至九年內，繼承之遺產已納遺產稅者，
按年遞減扣除 80%， 60%，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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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四、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稅捐、罰鍰及罰金。

被繼承人死亡年度之地價稅與房屋稅應按其生存期間之比例
扣除 
被繼承人死亡年度所發生之地價稅與房屋稅，應按其生存期
間占課稅期間之比例（地價稅之課稅期間為每年 1月至 12 月
房屋稅為每年 7月至次年 6月）自遺產總額中予以扣除。(財
政部 750111 台財稅第 7520338號函)

生存配偶於被繼承人死亡日後繳納之綜合所得稅自遺產總額扣除之

計算公式(財政部 1080823 台財稅字第 10800574710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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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五、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務，具有確實證明者。但被繼
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舉債或出售財產，而
繼承人對該項借款或價金不能證明其用途者，該項借款或
價金，仍應列入遺產。
在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檢附文件：債務證明

六、喪葬費用 123萬，免附證明文件。

七、執行遺囑或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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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八、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主張配偶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機關申報自
遺產總額中扣除。

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
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除外財產

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慰撫金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雖依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 15條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惟不得列入雙方剩餘財
產(財政部 97.1.14 台財稅第 09600410420號函)

註：申報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者須於一年內給付財產給生
存配偶，否則會被追繳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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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54

遺產稅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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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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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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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避免重複扣除事項：
稽徵機關核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價值時，被繼承人遺產
中如有不計入遺產總額或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財產，應列入計
算。準此，旨揭應自遺產中扣除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
中，已包含部分免稅財產價值，致該部分會自遺產中重複扣除，
該重複扣除部分自應予減除。
不計入遺產總額之捐贈財產。

政府開闢或無償提供公眾通行之道路土地。

公共設施保留地。

農業用地。

應減除重複扣除之金額＝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不計
入遺產總額之價值＋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財產價值）÷被繼承人
所遺列入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範圍之財產價值〕

（財政部 960824 台財稅字第 09604080290號函）

http://10.23.88.113/kbfind/kbtax/moh/ee/e01/e01017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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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扣除額

避免重複扣除計算式：
1. 被繼人婚後財產 57,480,311 元 －未償債務 5,000,000 元
= 52,480,311元

2.配偶婚後財產 500,000 元－ 未償債務 2,000,000元= 0元

3. 應減除重複扣除之金額＝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價值×〔（不計入遺產總額之價值＋
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之財產價值）÷被繼承人所遺列入差額分
配請求權計算範圍之財產價值〕

=26,240,156元×〔（ 0＋ 3,672,500元）÷ 57,480,311元〕=
1,676,521元

4. （ 52,480,311元－ 0 ）/ 2-1,676,521元= 24,563,635元



59

遺產稅扣除額

九、公共設施保留地因繼承而移轉者，依都市計畫法第 50 條之
1 之規定，免徵遺產稅。（計算遺產稅時仍須將公設保留地
計入遺產總額後，再以同額列為扣除額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被繼承人如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
民國國民者，不適用上述一、二及三之規定(即不得扣除扶養親
屬扣除額、農地農用扣除額及已納遺產稅重複課稅扣除額)；
四～七(被繼承人死亡前，依法應納之稅捐、罰鍰及罰金、未償
之債務、喪葬費用 123萬、執行遺囑或管理遺產之直接必要費用
。)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為限；
繼承人若拋棄繼承者，不適用一、 1.2.3.4.5.6. 之規定（亦即

不得扣除扶養親屬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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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住者遺產稅案例

被繼承人於 107 年 1月 17 日死亡，死亡前 2 年內（ 105 年 1
月 18 日至 107 年 1月 17 日止）於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已除戶)
，且在中華民國境內居留時間為 0天，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
之中華民國國民，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條第 2 項規定，應僅就
中華民國境內之遺產為課稅範圍；復依同法第 17條第 2 項規定，
不適用同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及第 7 款規定，乃未准認列直系血
親卑親屬及死亡前 6 年至 9 年內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稅扣除額；
而同條項第 10 款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以在中華民國境內發生者
為限，原告未提示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被繼承人喪葬事宜等相關
事證供核，亦否准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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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住者遺產稅案例

項目 申報數 核定數

遺產總額 245,135,476元 245,317,900元

免稅額 12,000,000元 12,000,000元

直系血親卑親屬扣除
額

3,000,000元 0

死亡前 6 年至 9 年內
繼承之財產已納遺產
稅扣除額

30,767,214元 0

喪葬費用 1,230,000元 0

遺產淨額 198,138,262元 233,317,900元

應納稅額 32,127,652元 39,163,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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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稅率

遺產淨額 累進差額 稅率

5,000萬元以下 0元 10%

5,000萬元~ 1億元 250萬元 15%

超過 1億元 750萬元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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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課稅問題－國外稅額扣抵

國外財產依所在地國法律已繳納之國外遺產稅或贈與稅，得由
納稅義務人提出：

1.所在地國稅務機關之納稅憑證。

2. 中華民國使領館之簽證，無使領館者，由當地公定會計師或
公證人之簽證，自其應納遺產稅或贈與稅額中扣抵。

3.扣抵限額：扣抵額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遺產或國外贈與而
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應納稅額。

註：如已提出所得來源國或財產所在地國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
憑證，得免檢附所在地中華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中華民國政
府認許機構之驗證文件（財政部 106.08.25 台財稅字第
106045440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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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扣抵稅額

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贈與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條規
定併計遺產課稅者，應將已納之贈與稅與土地增值稅連同按郵政
儲金匯業局 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計算（自贈與稅繳納之次日至遺
產稅申報日止）之利息，自應納遺產稅額內扣抵，但扣抵額不得
超過贈與財產併計遺產總額後增加之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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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及贈與稅之確保

一、戶籍機關受理死亡登記後，應即將死亡登記事項副本抄送稽徵機關
(遺 37) 。

二、遺產及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分割遺產、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
辦理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遺 51) 。

三、遺產中之不動產，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法院應通知稽徵機關核定
稅額，送法院強制執行。(現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行政執行處執行)
(遺 8)

四、被繼承人死亡前在金融或信託機關租有保管箱或有存款者，繼承人或
利害關係人於被繼承人死亡後，依法定程序，得開啟被繼承人之保
管箱或提取被繼承人之存款時，應先通知主管稽徵機關會同點驗、
登記(遺 40) 。

五、地政機關及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私事業辦理遺產或贈與財產之產權移
轉登記時，應通知當事人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書，或
核定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
，或同意移轉證明書之副本；其不能繳付者，不得逕為移轉登記(遺
42) 。違反前揭規，定其屬民營事業，處一萬五千元以下之罰鍰；其
屬政府機關及公有公營事業，由主管機關對主辦及直接主管人員從
嚴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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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期限

一、無論有無應納稅額，皆應填具遺產稅申報書向主管稽徵機關
據實申報。

二、申報期限  

1. 期間：被繼承人死亡遺有財產者，納稅義務人應自被繼承
人死亡之次日起 6 個月內，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申報（遺 23I）。有正當理由得申請延長，但以 3
個月為限。

2. 起算日：原則上為被繼承人死亡日。但被繼承人為受死亡
宣告者，自判決宣告之日起算；其由稽徵機關申請
法院指定遺產管理人者，自指定遺產管理人之日起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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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稅申報轄區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者，向戶
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國民或非中華
民國國民死亡時，在我國境內有遺產者，應向中央政府所在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經常居住者：向戶籍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
非經常居住者或非我國國民：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之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即向臺北國稅局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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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報與核定

一、催報：稽徵機關於查悉死亡事實或接到死亡報告後， 1個月
內填發申報通知書，檢附遺產稅申報書表，送達納稅義務人
，通知依限申報，並於限期屆滿前 10 日填具催報通知書，提
示逾期申報之責任。

二、核定：稽徵機關於接到申報書 2個月內核定稅額，繕發納稅
通知書；其有特殊情形不能在 2 個月內辦竣者，應於限期內
呈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准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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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
一、繳納期限及申請延期繳納：

納稅義務人於核定稅額通知書送達之日起 2 個月內繳納。必
要時，得於限期內申請稽徵機關核准延期 2個月。(遺 30Ⅰ)

二、申請分期繳納

(1) 應納稅額在 30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無法一次
繳納現金者，得於納稅期限內申請分 18 期繳納；每期間
隔以不超過 2 個月為限。(遺 30Ⅱ)

(2)經申請分期繳納者，應自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
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 1 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
，分別加計利息；利率有變動時，依變動後利率計算。
(遺 30III)

(3)納稅義務人對分期繳納之任何一期應繳稅捐，未如期繳納
者，稽徵機關應就未繳清之餘額稅款，發單通知納稅義務
人，限 10 日內一次全部繳清；逾期仍未繳納者，移送法
院強制執行。(稽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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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實物抵繳

一、申請要件：
  (1) 應納稅額在 30萬元以上。
  (2)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
  (3) 於納稅期限內，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
次抵繳。

二、抵繳之財產為繼承人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
有或持分共有者，得由繼承人過半數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
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繼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提出申請
，不受民法第 828條第 3 項（即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
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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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實物抵繳
三、抵繳限額

(1) 申請以課徵標的物抵繳案件
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
日之時價較死亡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
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2) 申請以公共設施保留地抵繳案件
①劃設前已為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
②劃設後因繼承移轉予被繼承人所有，且於劃設後至該次移轉
前未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

③除①、②以外原因移轉案件，需以依下列公式計算限額：
抵繳限額＝依法計算之應納遺產稅額 ×（申請抵繳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財產價值 ÷ 全部遺產總額）（遺細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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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物抵繳案例

某甲死亡時核定全部遺產總額為 4,000萬元，遺產稅

應納稅額為 200萬元，納稅義務人因繳納現金確有困

難，申請以遺產中核定價值為 100萬元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抵繳遺產稅，如該土地係經劃設為公共設施保留

地後，由被繼承人於生前以買賣方式取得者，依前項

規定計算，得以該筆土地抵繳遺產稅限額為 5萬元【

200萬元×（ 100萬元÷ 4,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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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一、納稅義務人未依限申報遺產贈與稅按應納稅額加處二倍以下
之罰鍰。

二、納稅義務人對依本法應申報之遺產或贈與財產，已依本法申
報而有漏報或短報情事者：按所漏稅額處 2倍以下之罰鍰。

但情節輕微者(如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為 6萬元以下之
案件），免予處罰。

三、納稅義務人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遺產稅或
贈與稅者，除依繼承或贈與發生年度稅率重行核計補徵外，
並應處以所漏稅額 1倍至 3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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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四、納稅義務人對於核定之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額，逾第 30條
規定期限繳納者，每逾 3 日加徵應納稅額百分之一滯納金；
逾 30 日仍未繳納者，主管稽徵機關應移送強制執行。但因不
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之事由，致不能於法定期間
內繳清稅捐，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提出具體證明，向
稽徵機關申請延期或分期繳納經核准者，免予加徵滯納金。

前項應納稅款，應自滯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
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
息，一併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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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項目 短漏報 未申報

財產屬不動產、車輛、
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

買賣之有價證券

0.4倍 0.5倍

屬前述財產以外 0.8倍 1倍

如同時有屬不動產、
輛、上市或在證券商
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
暨非屬前述財產者

其應納稅額之處罰倍數
分別按各該財產價值比

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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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地合一繼承遺贈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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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非出價取得者取得日之認定 成本之認定

例外

繼承取得之房屋、土地，為繼承
開始日。

以繼承時之房屋評定
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
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
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
值為準

配偶之一方依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行使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
求權取得之房屋、土地，為配偶
之他方原取得該房屋、土地之日
。

以原取得成本為準。
(建議考量土地增值
稅稅賦)

   取得日及成本認定(要點第 4 及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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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間之例外：得將持有期間合併計算
(§ 14-4第 4 項及要點第 5 點)

例外情況 因身分取得併計持有期間之適用規定

繼承或受遺
贈取得者，
得將被繼承
人或遺贈人
持有期間合
併計算。

(1)適用設籍、持有並居住滿 6 年之自住房
地條件：於計算持有期間時，得併計之
期間，應以被繼承人、遺贈人、個人或
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於該房屋辦竣戶
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
行業務使用為限。 (§ 4 之 5第 1 項第 1
款)

(2)適用稅率：計算持有期間時得合併
計算。(§ 14 之 4第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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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適用舊制較不利，且符合自住房屋土地規定，亦得選擇改按新制
 課徵房地交易所得：
  1 、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日之次日起 30 日內辦理申報；
  2 、未申報者，最遲於交易日之次年 5月底前自動補報補繳。
 採新制申報者，亦得於交易日之次年 5月底前註銷申報，改按舊制
 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繼承：財政部 104.8.19 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號令
遺贈：財政部 108.9.11 台財稅字第 10804008540號令

交易房地係被繼承人(遺贈人)於 104.12.31 以前取得，且於 105.1.1 以後繼承或遺贈

屬被繼承人(遺贈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者，因繼承人及受遺贈人
無法控制房地取得時點，符合下列情形者，除符合自住房地者得選擇
適用新制外，應按舊制將房屋交易所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辦理結算申報：

 交易繼承或受遺贈房地之新制規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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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或受遺贈
人(納稅人)

被繼承人(遺贈
人)及併計持有期
間

一般案件 所 4-5 自用住宅案件

105 年 1 月 1 日
以後繼承或受
遺贈取得

被繼承人(遺贈
人)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取得

舊制 ( 1040819 令及
1080911令規定)

得 選 擇 新 或 舊 制
( 1040819令及
1080911令規定)

被繼承人(遺贈
人)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

新制 新制

 交易繼承或受遺贈房地之新制規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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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售受贈自配偶其繼承取得房地
財政部 107.10.31 台財稅字第 10704604570號令

1

案例概述:

2

依財政部 106.3.2 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號令規定，配偶贈與之房地適用
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者，出售時應以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
該房地之日為取得日，並按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屋、土地之原因（例如出價取
得、繼承或受贈），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認定其取得日、取得成本及費用課
徵所得稅。

3
個人出售配偶贈與之房地，如係配偶於 105.1.1 以後繼承取得，且其被繼承
人於 104.12.31 以前取得者，個人出售該房地時，應依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7 類（下稱舊制）規定課稅。

4
如該房地符合所得稅法第 4條之 5自住優惠規定且較為有利時，得選擇依所
得稅法第 14條之 4及第 14條之 5房地合一課稅新制（下稱新制）規定課
稅。(繼承人自行出售與贈與配偶再由配偶出售之課稅方式具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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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制房地及舊制房屋交易損益應依下列規定認定取得成本：
 1 、原係自第 3 人出價取得者：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之原始
    取得成本(即原始買賣取得之成交價額)。
 2 、原係自第 3 人繼承或受贈取得者：繼承時或原自第 3 人受贈
    時之房屋評定現值及土地公告現值按物價指數調整後之價值
 

財政部 106.3.2 台財稅字第 10504632520號令

配偶贈與之房地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不計入贈與總額規定者，
因夫妻為生活共同體，夫妻間財產之移轉與自第三人取得之情
形不同，放寬以配偶間第 1次相互贈與前配偶原始取得該房地
之日為取得日，據以計算持有期間及認定新舊制，並放寬以配
偶原始取得該房地之成本計算所得額。

交易配偶贈與房地課徵所得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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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理論：
依所得稅法第 71條之 1第 1 項規定，遺產管理人應就生前已實現之
所得辦理結算申報，本案被繼承人死亡時，該筆交易所得尚未實現；
再依民法第 1185條規定，本案遺產於清償債權後如有賸餘應歸屬國庫
，死亡後處分縱有「所得」，依民法第 6條規定亦無可歸屬之權利人

，故無所得稅法規定之所得人，而應依上述函釋規定，免課徵個人
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遺產管理人亦無需代為申報。

被繼承人死亡，其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或死亡，經遺產管理人代為
處分其遺產(房地)，應依財政部 84.4.26 台財稅第 841618505號
函規定，免課徵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被繼承人之遺產(房地)經遺產管理人代為處
分是否適用房地合一新制之規定

財政部賦稅署 107 年 3 月 19 日臺稅所得字第 10604668030號函



84

個人交易該房屋、土地，依舊制規定計算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
或依房地合一新制規定計算房地交易所得時，該債務餘額超過
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合計數，且確由個人實際
負擔償還部分，得自房屋及土地交易所得中減除。

財政部 109 年 7 月 15 日台財稅字第 10904601200號令

個人繼承取得房地時，併同繼承被繼承人所遺以該房地為擔保
向金融機構抵押貸款之未償債務餘額者，應整體衡量繼承取得
房地之經濟實質，該債務餘額超過繼承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
土地現值部分，核屬其因繼承取得該房地所生之額外負擔。

繼承取得房地時併同繼承未償債務，如何
計算房地交易所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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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例一：舊制
Q： A君 99 年繼承其父 90 年購入房地[繼承時房地現值合計 300
萬元]，併同繼承其父所遺該房地貸款餘額 600萬元， A君 10
9 年以 1,000萬元出售該房地時(未劃分房地各別價格；必要
費用為 0；出售時房屋評定現值 100萬元、房地現值 400萬
元)，係適用舊制規定，如何計算房屋之課稅所得？

A：
房地交易所得=售價 1,000萬元-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
=700萬元

繼承取得房地之額外負擔=
實際負擔貸款餘額 600萬元-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 300萬元

房屋應課稅所得=(房地交易所得 700萬元-額外負擔 300萬元)
x(出售時房屋評定現值 100萬元/出售時房地現值 400萬元)
=100萬元

繼承取得房地時併同繼承未償債務，如何
計算房地交易所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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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例二：新制
Q： B君 107 年繼承其父 105 年購入房地(繼承時房地現值合計 30

0萬元)，併同繼承其父所遺該房地貸款餘額 600萬元， B君
109 年以 1,000萬元出售該房地時(必要費用為 0； 107 年至
109 年物價指數為 102；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萬元)，係適用
房地合一新制，如何計算房地之課稅所得？

A：
房地交易所得=
售價 1,000萬元-(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 x102/100)=694萬元

繼承取得房地之額外負擔=
實際負擔貸款餘額 600萬元-繼承時房地現值 300萬元= 300萬元

房地應課稅所得=房地交易所得 694萬元-額外負擔 300萬元
-土地漲價總數額 100萬元= 294萬元

繼承取得房地時併同繼承未償債務，如何
計算房地交易所得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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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連續多次繼承取得之房地

1

案情概述:

2

財政部 109.5.25 台財稅字第 10904508590號函，有關納稅義務人交易因繼承
取得房地，倘該房地係被繼承人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者，尚無本部 104
年 8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10404620870號令規定之適用。
納稅義務人(陳君)交易因繼承取得房地，因該房地係被繼承人(陳母)於 105
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適用新制。

3
實務處理建議：
因此類連續多次繼承案件係常見案件，為避免此類案件衍生之鉅額稅負，建
議可透過選擇繼承財產之方式，避免高齡長輩繼承以減少此類案件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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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淨值計算表

 一、繼承日、贈與日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累積數：(一)＋(二)： 

103

93年

以前

94年

以後

104

105

106

107

108

 二、繼承日、贈與日年度未分配盈餘：(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計算如背面計算公式，但下列第三式不適用) 

 □未提供當日或當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  －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 
 ×  －  ＝ 

 □提供當日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 

 － 

 □提供當年度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  －  ×  □  ／  ＝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 
 (  －  )  ×  ／  ＝ 

 三、資本及其他調整項目： 

 繼承(贈與)日之公告現值－全部土地增值稅 

 －(帳面價值－土地增值稅準備) 

 ＝  －  －  (  － 

 )  ＝  (負數不須調整) 

 (二)房屋重估增值之計算： 

 繼承(贈與)日之評定現值－可扣除當年度折舊－帳面價值 

 ＝  －  －  ＝ 

 四、核定股權淨值 

 (  ＋  ＋  )  ÷  ＝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計算： 

 (當年度至繼承(贈與)日之營業收入×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65÷截至繼承(贈與)日之營業期間＝換算全年所得額

  (繼承(贈與)日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累積數＋繼承(贈與)日年度未分配盈餘累積數＋資本及其他調整數)÷總股數＝核定每

股淨值（計算至小數點後第四位四捨五入）

110,530,031 6,047,778 252,511,767 20,379,231 18.1111

0 

 合                     計 252,511,767 

 註6：股東往來彌補虧損列作對公司淨值之加項：

於繼承日或贈與發生日當年度及上一年度起算前5年內，有股東以股東往來彌補公司虧損，於核算淨值時應列作對公司淨值之加項。

 註7：發放以往年度已核定盈餘之股利列作對公司淨值之減項：

於繼承日或贈與發生日當年度及上一年度起算前5年內，該期間各年度有分配以往年度已核定之盈餘時，應列作對公司淨值之減項。

 發放以往年度已核定盈餘之股利 註7 

 長期投資累積換算調整 -4,028,391 

26,595,162 

 投資股票重估增值調整數 3,974,566 29,193,303 

 股東往來彌補虧損　註6 

 土 地 重 估 增 值 調 整 數 29,193,303 

 房 屋 重 估 增 值 調 整 數 0 67,347,000 15,533,101 

0 

 實    收    資    本    額 203,792,310  (一)土地重估增值之計算： 

 資本公積(其他特別盈餘本積) 23,554,545

 提供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本期淨利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365 
365 

0 

 提 供 之 資 產 負 債 表 及 損 益 表 本 期 淨 利 

7,559,722 1,511,944 6,047,778 

 註1：為未分配盈餘申報書第22欄金額。 

 註2：依所得稅法第66條之9規定繳納之未分配盈餘稅額＝依該規定計算之應納稅額－抵減稅額(未分配盈餘申報書23欄－24欄金額)。 

 註3：核定或申報本期損益（稅後）為資產負債表94年度以前係第3260欄，95年度以後係第3440欄金額，即損益表帳載全年所得額－所得

　　　稅費用（利益）（53欄－122欄）。

 註4：員工分紅費用化自97年1月1日開始實施，故98年度以後股東會議決議分配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無論係屬97年度或97年度以前之

　　　盈餘皆已認列為費用，不再列為未分配盈餘之減項扣除。

 註5：94年度以後之本期損益(稅後)原則上已減除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10％之稅額，但尚未申報未分配盈餘之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

　　　10％之稅額尚未於下一年度之本期損益中減除，因此，如未分配盈餘年度尚未申報者，估算應減除該年度未分配盈餘加徵10％之稅

　　　額。

 當年度至繼承(贈與)日之營業收入  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合計 38,257,005 

 前1年 16,876,267 - - 759,432 16,116,835 

 前2年 8,607,856 - - - 8,607,856 

 前3年 6,650,362 - - - 6,650,362 

1,526,034 

 前4年 5,355,918 - - - 5,355,918 

 附件 
核定或申報　註3

本期損益(稅後)

 -已自行分配之

股息股利

-已依規定分派 註4董

監事職工紅利

-估算應納未分配盈餘

稅額 註5

 前5年 1,526,034 - - - 

 年度 

未分配盈餘 註1  +彌補虧損  +法定盈餘公積
-繳納未分配盈餘稅額

註2
 小    計 

 前6年 57,803,405 14,469,621 72,273,026 
 例如往前推至第6年為98年，該年及以前年度之帳載累積盈餘

數及法定盈餘公積，請參考99年資產負債表之累積盈虧(第

3430欄)及法定盈餘公積(第3410欄)。

 (二)繼承日或贈與日之上一年起算前5年內之核定未分配盈餘數：(未核定部分以各該年度帳載數為準) 

 ○○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 6 月 10 日淨值計算表 

110,530,031 

 (一)繼承日或贈與日之上一年度往前推算第6年及以前年度之帳載累積未分配盈餘數 

 年度  累積盈餘 +法定盈餘公積 合     計 備     註

項目



淨值計算表
 （  × ）  × 365  ÷  ＝ 

 (換算全年所得額×稅率－累進差額)×截至繼承(贈與)日之營業期間÷365＝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 
 ×  － ）  ×  ÷ 365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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